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我们作

为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撤回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并于方案调整若能达成一致后重新申报的

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原拟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重庆万里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

电源”）100%股权即置出资产，与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

瑞电池”）等 20名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特瑞电池 48.15%股

权即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针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公

司发行股份向全体交易对方购买。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5,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今，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与

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积极磋商、反复探讨和沟通。公司已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鉴于公司尚未完成关于中国证监会反馈问题的回复事项，且标的资产的财务

数据已超过有效期。同时，公司、交易对方拟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便能

够更好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公司现决议撤回公司本次重组的申请文

件。本次重组申请撤回后，公司将积极与交易对方协商方案调整事宜，尽快达成

调整后的正式方案。若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新的重组方案，公司将在重新履行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后，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重组核准申请。 



 

公司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并于重组方案调整若能达成一致后重

新申报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沟通协商后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并重新申报。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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